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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影响员工再就业被判赔偿3万元

员工辞职未获批准
自行离岗不再上班

丁尔达所在公司是其原单位
投资设立的合资子公司， 因此，
其在两个单位的工龄得以合并计
算。 从1998年7月10日入职原单
位算起， 至2019年11月8日停止

上班， 其连续工作年限已达到21
年。

“我在原单位和公司的工作
岗位是技术开发与管理。 我之所
以选择离职， 是因为个人发展的
需要。” 丁尔达说， 如果贪图安
逸， 他可以继续在公司工作。 由
于业务技术过硬、 业绩突出， 原
单位早在2009年12月1日就与他
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丁尔达说， 原单位安排他到
公司工作后， 公司又于2018年12
月1日与他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
动合同。 该合同第19条约定： 公
司应当在解除或者终止本合同
时， 为他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
合同的证明， 并在15日内为乙方
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
续。 第20条约定： 他应当按照双
方约定办理工作交接。 应当支付
经济补偿的， 在办结工作交接时
支付。

“合同书签订后， 我在公司
的工作岗位、 工作地点， 与我在
原单位的工作岗位、 工作地点完
全一致。 实际上就是换了公司的
名字， 其他一切都没改变。” 丁
尔达说， 2019年10月8日 ， 他向
公司递交书面辞职报告， 主要内
容是 ： “因个人原因 ， 申请辞
职， 望批准。” 公司法定代表人
于当日在该辞职报告下方签署意
见： “请人力资源按机关流程办
理。” 公司的人力资源部经理何
某亦于同日在法定代表人签署的
意见左下方签署意见 ： “不同
意。”

尽管公司不同意其辞职， 丁
尔达仍然于2019年11月8日起不
再到公司上班。

借口工作交接不当
公司拒开离职证明

丁尔达停止上班后， 公司从
2020年1月起对其停发工资 、 停
缴社保。 同年3月20日， 公司将
其档案转到户籍地人力资源服务

中心。
当丁尔达要求公司出具离职

证明时， 公司以其未按约定办理
工作交接、 其擅自离职行为属违
法违约行为为由， 拒绝向其开具
解除劳动合同证明。

而此时， 丁尔达已经与办公
室的同事张某进行了工作交接。
丁尔达提供的其与张某的微信聊
天记录显示， 二人均在离岗交接
清单上签名， 文件资料等已移交
给张某。公司辩称，张某不是公司
员工， 丁尔达交接对象是公司员
工陈某。况且，丁尔达与张某交接
只交接了一半， 还有包括福利房
在内的一半工作未交接完毕。

丁尔达说， 张某与他在同一
办公室工作多年， 即使他到公司
上班， 算是公司的员工， 二人仍
在一起工作。 由于公司与原单位
本质是一个单位， 该争议产生之
前， 没有人认为张某和他不是同
一单位的人。

法院庭审时法官询问： 张某
接受丁尔达工作交接后， 是否把
丁尔达的工作交接单交给了陈
某？ 丁尔达与张某办理交接的具
体时间是哪一天？ 交接的具体内
容是什么？ 公司均拒绝回答， 且
不提供任何关于工作交接问题的
证据。

因无证明求职遇挫
员工提出索赔请求

丁尔达说， 他向公司递交辞
职报告后就开始找工作， 不久收
到了武汉一家用人单位邮寄的落
款日期为2019年10月28日的 《录
用通知书》， 该通知载明： 拟录
用其为正式员工， 并拟与其签订
正式劳动合同， 同意其出任市场
总监职位， 固定年薪30万元。

上述通知还要求： 丁尔达于
2019年11月15日前携带 《录用通
知书》 报到。 第一天入职时， 需
要携带离职证明原件及身份证、
医疗蓝本或社保卡、 毕业证和学

位证、 本人银行一卡通账号等材
料。 其中， 离职证明应由其工作
过的最近一家单位人事部门开
具， 需加盖人事部门章或者是公
司公章。

2019年11月14日， 武汉的单
位又向丁尔达出具了 《不予录用
的通知》。 该通知的主要内容是：
“因您2019年11月12日电告我司
无法提供原单位离职证明， 经过
慎重考虑， 遗憾的通知您， 无法
录用您为本公司员工。 如您能取
得离职证明 ， 还请及时告知我
司， 若有适合的岗位， 我司仍然
欢迎您的加入。”

“这么好的机会， 让公司给
搞砸了！” 2020年9月17日， 丁尔
达向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提起申
请， 请求裁决公司为他出具劳动
合同原件、 开具离职证明并赔偿
经济损失27万元。 可是， 仲裁机
构于当日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
理由为他的仲裁请求不属于劳动
人事争议受案范围。

未尽义务导致损失
公司被判赔偿三万

2020年9月22日 ， 丁尔达向
一审法院递交了起诉书。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 丁尔达
要求公司出具劳动合同原件不属
于劳动争议受案范围。 劳动合同
解除权是一种形成权， 依照权利
人单方意思表示就可以使已经成
立的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化。

本案中， 丁尔达向公司提交
辞职报告后， 虽然公司不同意其
辞职， 但并不影响其预告解除权
的行使。 因丁尔达自2019年11月
8日起不再为公司提供劳动， 应
认定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于2019
年11月7日解除。

《劳动合同法》 第50条第1
款规定， 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
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出具解除或者
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 并在15日
内为劳动者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

关系转移手续。 该条第2款规定，
劳动者应当按照双方约定， 办理
工作交接。 用人单位依照本法有
关规定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
偿金的 ， 在办结工作交接时支
付。 一审法院查明， 这两款规定
在公司与丁尔达签订的劳动合同
中也有约定。

此外，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
例》 第24条规定： “用人单位出
具的解除 、 终止劳动合同的证
明， 应当写明劳动合同期限， 解
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日期、 工
作岗位、 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
据此， 一审法院认为， 在解除或
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出具离职证明
是公司的法定和约定义务， 未办
理工作交接不是公司拒绝向丁尔
达出具离职证明的法定或约定的
理由， 且丁尔达已提交证据证明
其与同办公室的张某办理了交
接， 故丁尔达要求公司出具离职
证明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 应予
支持。

《劳动合同法 》 第 89条规
定， 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未向
劳动者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
同的书面证明， 由劳动行政部门
责令改正 ； 给劳动者造成损失
的 ，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 本案
中， 公司确实存在未依法向丁尔
达出具离职证明的情形， 进而导
致其未能入职新单位， 一审法院
认为， 公司应当赔偿由此给丁尔
达造成的损失。

关于损失的数额， 因丁尔达
未实际入职， 一审法院根据其未
入职的时间、 未开证明的过错、
损失的扩大情况等因素， 结合其
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的工资标
准酌定损失数额。 据此， 判决公
司为丁尔达出具符合要求的解除
劳动合同证明， 并向其赔偿损失
3万元。

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
诉， 二审法院认为原审认定事实
清楚， 适用法律正确， 遂判决驳
回上诉， 维持原判。

客户弄错投诉对象属侵犯员工名誉权吗？
读者高露梅近日向本报反映

说，为提高服务质量，加强对客服
的监督， 其所在公司在营业大厅
张贴了投诉电话。 对于被投诉员
工， 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给予批
评、扣除奖金、解聘等处罚。 上个
月底，因一名同事服务态度不好，
客户李某一怒之下拨打了投诉电
话，但所报的工号是她的。她因而
受到公司的严厉批评。 虽然公司
事后查明了真相， 但她心里仍不
好受。

高露梅想知道： 李某的行为
是否侵犯她的名誉权？

法律分析
李某并未侵犯高露梅的名誉

权。
《民法典》第1024条规定：“民

事主体享有名誉权。 任何组织或
者个人不得以侮辱、 诽谤等方式
侵害他人的名誉权。 名誉是对民
事主体的品德、声望、才能、信用
等的社会评价。”即是否构成侵害
名誉权的责任， 应当根据受害人
确有名誉被损害的事实、 行为人
行为违法、 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

之间有因果关系、 行为人主观上
有过错来认定。

构成侵害名誉权必须同时具
备上述四个构成要件， 而本案并
不在其列：

一方面，李某没有过错。因高
露梅的同事服务态度不好， 李某
投诉属事出有因， 且其目的只是
向公司反映情况， 并不是为了损
害高露梅的名誉， 也没有公开向
社会散布。

另一方面， 高露梅的名誉并
没有遭受损害。 虽然高露梅被公
司批评，心里不好受，但公司毕竟
查明了真相，还给了高露梅清白。

再一方面， 李某并不存在侮
辱或毁谤行为。 侮辱是指故意以
暴力或其他方式贬低他人人格，
毁损他人名誉。 诽谤则是指以书
面、口头等方式，捏造事实来丑化
他人人格。 而李某的投诉只是结
合自身经历， 根据公司要求而为
之，即使存在不当之处，其投诉本
身也具有正当性， 只不过其无意
中报错了工号， 故不能视为故意
捏造事实，贬低、丑化高露梅的人
格。 颜东岳 法官

以未按约定交接工作为由拒开离职证明

《劳动合同法》 第50
条、 第89条规定， 用人单
位应当在解除或终止劳动
合同时向离职员工出具相
应的证明。 否则， 若给劳
动者造成损失应当承担赔
偿责任。 对于离职证明应
当写什么？ 《劳动合同法
实施条例》 第24条规定 ：
“应当写明劳动合同期限，
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
日期、 工作岗位、 在本单
位的工作年限。”

以上规定表明， 用人
单位向离职员工出具离职
证明是其法定义务而非权
利。 可丁尔达所在公司不
这么看， 并将这项义务当
作权利来行使。 该公司认
为， 其未向不按约定交接
工作的丁尔达出具离职证
明是合情合理的， 其这样
做是依照合同法精神自行
止损的体现， 是必要的。
相反， 如果满足丁尔达的
要求， 则是对其不积极就
业行为的鼓励 ， 是错误
的。

基于这一认识， 当一
审法院判决公司向丁尔达
出具离职证明并支付3万
元赔偿金时， 公司立即提
起上诉。 3月17日 ， 二审
法院依据查明的事实终审
判决驳回公司上诉， 维持
一审判决。

编辑同志：
我在一家餐馆就餐时 ，

因楼梯狭窄且视线由于转角
受阻， 被突然冒出的醉酒顾
客林某撞倒受伤。 林某事后
主动向我赔偿了全部的医疗
费用、 误工工资。

当我以餐馆提供的经营
环境无法保证顾客人身安全
为由， 要求老板另行承担赔
偿责任时被其拒绝， 其理由
是我无权分别从老板和林某
处获得双重赔偿。

请问 ： 老 板 的 说 法 对
吗？

读者： 邹玉琴

邹玉琴读者：
老板的说法是正确的。
《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

九十八条规定： “宾馆、 商
场、 银行、 车站、 机场、 体
育场馆、 娱乐场所等经营场

所、 公共场所的经营者、 管
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
者 ， 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
造成他人损害的， 应当承担
侵权责任。 因第三人的行为
造成他人损害的， 由第三人
承担侵权责任； 经营者、 管
理者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
保障义务的， 承担相应的补
充责任。 经营者、 管理者或
者组织者承担补充责任后 ，
可以向第三人追偿。”

上述规定表明， 安全保
障义务人承担的是有限的补
充赔偿责任。 补充赔偿责任
是指处于第一顺位的主要责
任人无法确定或者缺少承担
责任的能力时， 由处于第二
顺位的次要责任人在能够防
止、 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承担
赔偿责任。

换句话说， 也就是安全
保障义务人补充赔偿责任的

产生与承担， 应当同时具备
以下三个要件 ， 缺一不可 ：
一是存在责任竞合， 即安全
保障义务人未尽安全保障义
务的过错责任与第三人的侵
权责任一并存在； 二是侵权
人无法确定或缺少赔偿能
力 ， 如果侵权责任已经消
灭， 则补充赔偿责任也随之
消灭； 三是安全保障义务人
的补充责任应以其能够防止
或制止损害的范围为限。

本 案 中 ， 你 遭 遇 伤 害
后， 已经从第一顺位的责任
人顾客林某处得到全额赔
偿， 表明本案侵权人已经确
定且具有完全赔偿能力， 在
侵权责任已因林某履行赔偿
而终结后， 本案纠纷就不再
具备第二项所列索赔条件 。
因此， 你无权再向第二顺位
的责任人即老板要求赔偿。

颜东岳 法官

就餐时被醉酒顾客撞伤
能要求老板顾客都赔吗？


